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研究新见

王祖 志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和近代民主法治建设的开拓者孙中山先生 ,不仅以他的光辉业绩

垂范后世 ,而且以首创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学说而成为著名的革命理论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 ,

探索五权宪法思想的论著很多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但也有些问题有再研究的必要 。本

文谨对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和五权宪法的性质两个问题 ,提出自己的见解 ,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过程 ,大致上可划分为酝酿 、产生 、发展和成熟四个阶段 。

(一)酝酿时期(1894年左右至 1906年)

五权宪法思想酝酿于何时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孙中山的自述 ,他“做学生时

代 ,早已觉中国政府腐败 ,想出一种治国方法 ,思有以替代之 。其法维何 ?即五权宪法是也 。

其后反复研究 ,均觉于中国无不合之点 ,较之列国更无不大对之处 ,是以革命之初 ,极力主张用

此种五权宪法 ,以为治国工具 。” 〔 1〕 在这里 ,孙中山说他于“学生时代”就已“想出”五权宪法 。

对于这一点 ,至今尚未找到有力的旁证 。但孙中山自 1894年前后走上“倾覆清廷”和“创建民

国”的革命道路起 ,就开始酝酿五权宪法 ,还是在情理之中的 。史料说明 ,孙中山在“革命之初”

为了适应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 ,确实已经规划了五权宪法的基本方案 。孙中山曾说:

“1904年我和王宠惠在纽约曾谈到五权宪法。” 〔 2〕 对此 ,刘成愚的回忆录可资印证:“甲辰 ,先

生由日来美 ,谋开党之大团结 。 ……适先生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政纲草定 。” 〔 3 〕 可见 ,至少在

1904年 ,孙中山对五权宪法的大致构架已有了明确的设想 ,并且初步方案已经达到了呼之欲

出的程度 。

(二)产生时期(1906年冬至 1911年底)

本世纪初 ,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 ,在客观上要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一个明确的民主共和

国政体方案 。1906年冬天 ,孙中山终于把自己酝酿已久的五权宪法公诸于世 。这一年的 11

月 15日在同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交谈时 ,孙中山指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

治 ,是除立法 、司法 、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4〕 同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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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的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 ,又进一步重申在中国实行五权宪法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 ,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等人制订的《军政府宣言》则规定:实现三民

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措施及步骤应当分为军法之治 、约法之治 、宪法之治三个时期 。该《宣言》还

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 ,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 。议

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 。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 ,天下共击之 。”

由此可见 ,至 1906年冬 ,孙中山不但初步提出了五权宪法思想 ,而且实际上已经把实现此

方案的程序 ,以及其所固有的某些内容以明确的纲领形式规定了下来 。但是 ,作为一个中国式

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方案 ,这一时期内还是比较粗糙的。因为从制度上说 ,尚无所谓国民大

会的设立 ,也无五院的名称 ,更谈不到政权和治权的分开 ,只是把考试 、监察二权与行政 、立法 、

司法三权并立 ,而各在宪法上成为独立的机关罢了 。尽管如此 ,五权宪法思想的正式提出 ,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不但为日益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指明了共同奋

斗的方向 ,而且为行将到来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 ———辛亥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

础。

(三)发展时期(1912年至 1919年春夏间)

1911年爆发的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运动终于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 ,民主共和

国取代了沿袭已久的封建专制制度 。孙中山作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缔造者

和临时大总统 ,他多么希望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期间实施自己“创造”和“发明”的五权宪法政

体方案。但是 ,历史的发展与孙中山的良好愿望恰恰相反 ,不但五权宪法得不到实现 ,而且连

他担任的临时大总统职位也仅三个月便被袁世凯所窃取 。辛亥革命实际上失败了 。自此以

后 ,孙中山一方面为保卫共和制度 ,与形形色色的军阀势力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一方面总结

革命经验教训 ,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包括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他的五权宪法思想 。

1914年 7月 ,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 ,并手书《中华革命党总章》 。该《总章》规定:

在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内 ,应当设立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 ,以便“使人人得以

资其经验 ,备为五权宪法之张本” 。〔 5〕 同时 ,《总章》还规定了各院的职权范围 。1916 年 3月 ,

孙中山自日本返上海 ,同年 7月 17日 ,孙中山在上海张园安垲第举办茶话会 ,向到会的两院议

员 ,社会名流 ,商 、学 、政 、军各界 、新闻记者等一千多人发表演说 。就在这次演讲中 ,孙中山首

次提出了直接民权的主张 ,谈到了国民大会的名称及其组织和职权等问题。孙中山说:“三千

县者各举一代表 ,此代表完全为国民代表 ,即用以开国民大会 ,得选举大总统 ,其对于中央之立

法 ,亦得行使其修改之权 ,即为全国之直接民权 。” 〔 6 〕 1917年 ,孙中山明确规定了直接民权的

内容:“民有选举官吏之权 ,民有罢免官吏之权 ,民有创制法案之权 ,民有复决法案之权 ,此之谓

四大民权也 。” 〔 7〕 1919年春夏间 ,孙中山撰写并出版了《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 ,第一次

完整地提出了五院的名称 、性质 、组织和职权 。

上述史实表明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即使是在

十分严峻的形势下 ,孙中山仍然不懈地探索和完善着他的民主共和国政体方案 ———五权宪法 。

(四)成熟时期(1920年至 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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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以后 ,孙中山在广东重建革命民主政权 ,并被非常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政府非常

大总统 。为此 ,孙中山迫切需要对其理想的新政府进行更详细 、更完善的规划 。1912年 3月

10日 ,孙中山到广东省教育会作了题为《五权宪法》的演讲 ,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和阐述 。

1922年 ,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 ,第一次表述了“权能分开”说的基本原则:

“政治主权在于人民 ,或直接以行使之 ,或间接以行使之 。其在间接行使之时 ,为人民之代表者

或受人民之委托者 ,只尽其能 ,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人民 。” 〔 8〕 “权能分开”说的提出 ,

标志着五权宪法思想逐步趋向成熟 。

1924年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孙中山确立了“联俄” 、“联共” 、“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 ,从旧三民主义转变到新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思想也随之跃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在此

前后 ,孙中山不但作了《三民主义》的演讲 ,比较详细地阐明了“权能分开”说 ,而且在《中国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著作中 ,对五权宪法也进行了颇为系统

的阐释和新的发挥 ,从而使这一思想最后臻于成熟 。

由上可见 ,五权宪法思想的提出有一个过程 ,是逐步完善的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对五权

宪法思想的探索过程 ,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和不同于西方政

体形式的伟大尝试。

二 、五权宪法并非分权制

在以往的研究中 ,流行着如下一种说法:五权宪法是“以`三权分立' 的欧美宪法作为范

本” 〔 9〕, “并吸取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部分制度构成的混合物” 〔10〕, “其特质是分权制” 。〔11〕 这

种认识有很大的影响 ,但十分不确 ,值得商榷 。

首先 ,笼统地看 ,五权宪法与分权制有相似之点———二者都存在立法 、行政 、司法三机关 ,

但这种相似只是形式上的 ,因为分权制设置的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与五权宪法规定的立法

权 、行政权 、司法权之间 ,在职责权方面有着质的区别。例如 ,分权制中的立法权有三种职能:

一是人民代表权 ,二是立法权 ,三是监察权;而五权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 ,专管立法工作而已 。

正如孙中山所强调指出的:“立法就是国会” ,但“国会与人民 ,实非同物” 。〔12〕 又如 ,分权制中

的行政权 、司法权都兼有一定的立法职能 ,但五权宪法中的行政权 、司法权 ,根据孙中山的理

论 ,只能专管行政 、司法事务。

其次 ,在我国的大部分学术论著中 ,往往把内涵着“分权”与“制衡”原则的“三权分立”概括

为分权制 〔13〕,而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宪法政体方案 ,并没有采用“分权”与“制衡”原则。这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按照五权宪法 ,国家的政治大权划分为“政权”与“治权”两部分 , “治权”又分为立法 、行政 、

司法 、考试 、监察五权 ,这种权力划分并非分权 ,而是国家机构内的职权分工 。用孙中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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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来说 , “治权”机关内的“五个权 ,就是要有五种工作 ,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 。〔14〕 而国家政

府机构内的职权分工 ,即国家权力可以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来行使却是国家管理的一般规

律 ,它存在于任何阶级社会中 ,即便在古代国家中也已普遍存在了。如雅典民主制时期国家机

构内有公民大会(享有立法权的雅典最高权力机关)、五百人会议(雅典最高行政机关)和陪审

法庭(雅典城邦的最高司法机关);中国封建时期的三省六部等 ,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分权。当代

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国家机构的合理分工 ,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主管立法工作 ,国务院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 ,公 、检 、法三机关履行司法职能等 ,同分权制中的分权 ,显然

也是两事 。可见 ,五权宪法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机构内的职权分工 ,与分权制政体原则所固有的

分权并不能划等号。

正是由于五权宪法强调的是国家机构内的职权分工 ,因此它不采用分权制意义上的“制

衡”原则 ,而主张“政权”与“治权”分开 , “治权”机关内的五权分工负责 ,互相合作和配合 ,以造

成一个“无敌于天下”的“万能政府” 。孙中山指出:“治权”机关的官吏 ,“只要他们是有本领 、忠

心为国家做事” ,就“不限制他们的行动 ,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 〔15〕 又说:“政府是专门家 ,就

是有能的人” ,如果“请了专门家 ,一举一动都要牵制 ,不许他们自由行动 ,国家还是难望进

步。” 〔16〕 孙中山还把五权宪法比喻为“蜂窝” ,进而主张“在窝内的蜜蜂 ,不许有损人利己的事 ,

必要井井有条 ,彼此毫无冲突” 。〔17〕孙中山自豪地宣称:“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 ,有了这些做工

的门径” ,才可“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 , 〔18〕 “才是万能政府” 。〔19〕 这表明 ,五权宪法是

不存在“制衡”原则的 。同时 ,也说明了孙中山在对待权力关系问题上 ,并不主张象西方那样以

制度的形式来限制各种国家机构的权力及其官吏的权力 ,而是寄希望于官吏的政治道德 。这

显然是孙中山承袭中国古代的“贤人政治观”的一种表现。

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 ,五权宪法就不存在任何制约因素。譬如 ,按照孙中山在创制五权宪

法时的主观愿望 ,人民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选举 、罢免 、创制和复决四权来管理和制约治权机

关内的五权;又如 ,监察院可以依法弹劾各院职员 。但是 ,这种制约与分权制中的全面的 、相互

的和有效的“制衡”原则有着根本区别。制衡原则是一个整体 ,它所强调的是通过立法 、行政 、

司法三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以达到权力的平衡 。况且 ,在政体发展史上 ,没有任何“制约”因

素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 。即使在专制集权政体的古代国家中 ———特别是在中国封建时

期 ,也还存在着掌管“纠劾”以“制约”其他国家机构和官吏的御史机关 。这就告诉我们 ,“五权

宪法”存在着的“制约”因素 ,与分权制意义上的“制衡”原则是不同的 。

再次 ,五权宪法的非分权制性质 ,还可以从其主要思想来源上得到解释 。根据有关史书记

载 ,孙中山在大学时期 ,在接触和接受西学的过程中 ,法国革命的历史 ,尤其是卢梭的《民约

论》 ,对他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20〕 孙中山不但在他直接领导下的《民报》上将卢梭的《民约

论》予以发表 ,而且在他的许多演讲中 ,也对卢梭及其《民约论》倍加赞誉。孙中山创制的五权

宪法 ,主要是吸取了《民约论》有关政体问题的思想精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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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人民主权思想是《民约论》的核心部分 ,也是五权宪法思想的灵魂 。卢梭认为 ,一个

国家的主权应当属于人民 。他坚决反对代议制 ,并指出:属于人民的主权 ,既不能转让 ,也不能

分割;主权在民国家的最好组织形式 ,是实行直接民主制。孙中山服膺卢梭的人民主权论 。他

说:“讲到民权史 ,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卢梭。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 。因有

他的民权思想 ,便发生法国革命。” 〔21〕 这里所说的极端民权 ,就是“直接民权”的意思。孙中山

指出:“今日我们主张民权 ,是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 , “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 〔22〕

他又说:“夫中华民国者 ,人民之国也。君权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 ,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

体 ,是四万万人即今之皇帝也” ;人民“为一国之主 ,为统治权之所出” 。〔23〕 卢梭提出人民主权

原则的主旨之一 ,是反对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高扬人民主权论 ,实

际上也具有反对分权论或分权制的含义 。孙中山企图通过贯彻人民主权思想的五权宪法 ,来

创制出一个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的“全民政治”方案 ,以反对或否定实行议会制间接民

权的分权制。

第二 ,与分权制不同 ,卢梭的《民约论》严格区分了主权和政府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也主张

“权能分开” 。卢梭认为 ,主权是藉公意而表现出来的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最高权力 ,政府只是

主权者的代理人和执行人 ,它仅根据主权者的委托而行动。政府权虽然不由主权者 ———全体

人民去行使 ,但拥有主权的全体人民可以随时按其意愿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 、改变或收回 。孙

中山继承和发展了卢梭这一思想 ,主张“治理国家 ,权和能一定要分开” 。〔24〕 而在这里所说的

“权” ,实际上与卢梭阐述的主权相似;至于“能” ,则相当于《民约论》所倡导的政府权。孙中山

指出:“讲到国家的政治 ,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 ,便要付之有能的专门家。” 〔25〕 但

这些“专门家”仅仅是人民的“公仆”而已 。又说:政府权“可以说是做工权 ,就是政府来替人民

做工夫的权” ;〔26〕 “如果政府是不好的 ,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 ,罢免他们 ,收回

国家的大权” 。〔27〕 五权宪法这种“权能分开”的思想 ,与《民约论》将主权和政府加以区分的思

想 ,是一脉相承的。

由上可见 ,从五权宪法的主要方面和基本精神而言 ,它并非以欧美的分权制为范本 ,而是

以卢梭的《民约论》作为其思想的主要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五权宪法与西方的分权制或中国

古代的法文化之间没有思想渊源关系。其实 ,孙中山在创制五权宪法时 ,也借鉴了分权制设置

立法 、行政 、司法三权的做法 ,采取了分权制的某些表现形式。五权宪法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

渊源关系 ,主要体现在接受并且变通了古代的“贤人政治”观。因为考试权所要解决的是官吏

的选拔问题(主要依据是才);监察权所要解决的是官吏考核和罢免的问题(主要依据是“德”

)。德才兼备是古代中国的理想“贤人” ,也是孙中山希冀通过五权宪法建立起“万能政府”的必

备条件。孙中山正是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 ,才创制出这样一个独具一格的宪法学说和政体

方案 。这说明五权宪法并非“三权加二权” 的混合物 ,而是中西政治法律文化交融的化合物 。

综括上述 ,五权宪法和分权制之间不但在数量上有多少之别 ,而且行使各个权力的机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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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相互关系以及思想渊源等也迥然有异。因此 ,孙中山曾经认为五权宪法是“破天荒的政

体” , “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 , 〔28〕 这不应看作是他的自我吹嘘。而那种断言五权宪法是分权

制的传统观点 ,显然是不准确的。

五权宪法作为中西法律文化交融的产物 ,至今仍给我们以有益而又深刻的启迪 。

众所周知 ,在近代中国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有各种不同的态度 。一部分中国

人夜郎自大 , “深闭固拒” ,提倡敬古法祖 ,其代表是封建顽固派。另一些人则主张“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这便是清末洋务派的态度。后来 ,又有一批人 ,宣扬“全盘西化”或者“全盘苏化” 。

孙中山与上述几种人不同 。他既主张学习欧美文化之所长 ,又强调把它与中国固有文化

中的精华结合起来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五权宪法思想的创制 ,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孙中山对中西文化所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显然是处于改革和开放时代的中华民族对

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应当效法的态度 。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它应该以自己

灿烂的优秀的民族文化 ,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同时 ,又必须从世界一切民族 、一切国家优秀的

先进的文化中吸取养料 ,充实和发展自己。因此 ,如何改造传统文化和扬弃西方文化 ,并建立

起与现代化事业相适应的文化体系 ,便成为新的历史课题。与此相适应 ,深刻地检讨固有法

系 ,学习西学西法———尤其是现代西方法制 ,探索新的法律理论 ,以建设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法学和社会主义法治 ,即创制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法文化体系 ,无疑是我们新一代法学

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 。而孙中山在探索和思考五权宪法思想时所体现出来的正确方

法和理论勇气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尽管我国现阶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孙中山所构想的五权宪法更进步 、更科学 ,但对如

何选拔干部 ,如何防止干部以权谋私和滥权渎职 ,仍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五权宪法设置的

考试权和监察权思想当然不能完全照搬 ,但还是值得参考。比如在实行公务员制度过程中 ,对

干部进行适当的考试 ,作为选拔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 ,而且由一个部门专司其事 ,不受其他部

门干扰 ,并把这个做法加以制度化 、法律化 、是不是可以考虑呢? 至于五权宪法中人民当家作

主人 ,国家官员为社会公仆的思想 ,以优秀的人才组成高效率国家机器 ,实行“专家治国”的想

法 ,以选举和考试双重办法选择社会公仆的主张以及将罢免权赋与人民的良好愿望等 ,对于我

们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 ,也不无借鉴意

义。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 ,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 ,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

承者 。”又说 ,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29〕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继承

孙先生的遗志 ,努力研究和工作 ,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法制方案 ,促成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完成

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在这一伟大事业中 ,五权宪法的观念和方案具有广泛的认同感 ,应该受到

我们特别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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